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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学院行〔2019〕102 号

<
>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<平顶山学院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>补充规定》已经学校

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2019 年 1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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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

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>的通

知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50 号）和国家其他部委有关文件精神，以

及《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

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豫办〔2017〕

7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就《平顶山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

（平学院行〔2016〕12 号）作如下补充规定。

第一条 简化预算编制科目，合并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国际合

作与交流费三个科目为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一个科目，

由科研人员结合科研活动实际需要编制预算并按规定统筹安排

使用，其中不超过直接费用 10%的，不需要提供预算测算依据。

第二条 科研经费应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执行，不得随意调

整。科研项目间接费用预算不得调整。科研项目直接费用预算确

需调整的，按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进行报批、备案，无相关规定

的，按以下规定予以调整：在项目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，除设

备费外的其他直接费用预算如需调整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

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，报科研处、财务处审批并备案。设备费

预算一般不予调增，如需调减的，可按上述程序审批并备案。

第三条 参与科研项目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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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(与项目科研工作相关的

操作员、实验员，项目组因研究任务需要如科学考察、野外实验

勘探等临时用工、农业季节性用工等临时聘用人员，以及为项目

组提供服务的学术助理、财务助理等)等，按国家、省、市有关

规定，均可在纵向项目中开支劳务费。原则上在校硕士生每人每

月不多于 3000 元，博士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每人每月不多于

5000 元；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费用开支

标准，参照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，

根据其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，其社会保险补助纳入

劳务费科目列支。

横向科研经费中的劳务费开支范围及标准仍按《平顶山学院

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（平学院行〔2016〕12 号）执行。

学校科研基金资助科研项目经费（含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

经费、省部级以上项目配套经费、国家级科研项目培育基金经费、

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经费等）中的劳务费开支范围及标准参照纵向

科研项目经费执行。

所有科研项目（含纵向、横向、学校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），

作为项目组成员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，在按有关规定开

支劳务费时须提供项目组成员名单；科研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

科研辅助人员等在开支劳务费时，须提供经审核同意的科研项目

聘用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申请表和聘用协议（聘用研究人员

应对其承担研究任务的必要性、投入工作时间的合理性等予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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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说明；聘用科研辅助人员应对参与相关工作的必要性、投入的

工作时间、工作量等进行测算说明）。科研项目负责人应加强对

劳务费发放对象的业绩考核，做好科研工作记录，确保劳务费发

放公平公正、有据可依，不得以编造虚假合同、虚构人员名单等

方式虚报冒领科研劳务费。

第四条 间接费用和绩效支出比例。按照科研项目的类别分

别核定间接费用比例和绩效支出比例。国家级、省部级及地厅级

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比例和绩效支出比例，分别在其规定的比例上

限内据实核定。无明确规定的，间接费用按照不超过直接费用扣

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：50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为 20%；

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为 15%；超过 1000 万元以上的

部分为 13%。绩效支出比例按间接费用的 50%核定。

第五条 科研项目结余资金。主管部门对科研项目结余资金

有明确规定的，按主管部门规定执行，没有相关规定的，科研项

目结余资金转为学校科研发展基金。纵向科研项目经费及其配套

经费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结余资金，通过结题验收且项目负

责人信用评价好的，在项目结题验收后如需继续使用结余资金，

项目负责人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新项目，经批准后可以用于科研

项目的直接支出。若 2 年后（自验收结论下达后次年的 1 月 1 日

起计算）结余资金仍有剩余的，应当按原渠道退回；无法退回的，

转为学校科研发展基金。

第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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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经费按以下程序报销：

（一）单笔支出≤10000 元，审批程序为：经办人签字→项

目负责人审批→财务处报销；

（二）10000 元<单笔支出≤30000 元，审批程序为：经办人、

项目负责人签字→专业所属二级单位行政负责人审批→财务处

报销；

（三）30000 元<单笔支出≤50000 元，审批程序为：经办人、

项目负责人签字→专业所属二级单位行政负责人审批→科研处

审批→财务处报销；

（四）50000 元<单笔支出≤100000 元的，审批程序为：经

办人、项目负责人签字→专业所属二级单位行政负责人审批→科

研处审批→主管科研校领导审批→财务处报销。

（五）单笔支出＞100000 元的，审批程序为：经办人、项目

负责人签字→专业所属二级单位行政负责人审批→科研处审批

→主管科研校领导审批→主管财务校领导审批→财务处报销。

第七条 报销票据原则上应在有效时限内（以开票时间算起

三个月内）办理报销手续。所有票据按照财务要求粘贴填写。

第八条 本补充规定从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以前规定与本规定

不符的，按本补充规定执行。本办法与上级相关文件精神相冲突

的，以上级文件精神为准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科研处、财务处在各自权责范围内负

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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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日印发


